SRR R

B4 AP ERFRGG S
EE AL R R
,)_’F)/\TA;T—H": ijﬁ{ﬁ
A + LR
IREW
I 3k
X g
£ =
T AL % EH

POl E A FHFRE S L B K
R114=47 17p
A F’&,]*&ﬁ; R A T T LA et £
#£872p ra B AL B RZ FHES

PoTa A B giel S

—- = y . Jo] s
BT i Tl R P L

b B MR e LA o

o S S
e ]

i

[baS

Fet F 2]k
114 & % 1 3 5 281%

» AP R Rt R

st A 0 AR
22 A R2E80 T

= 0 PR fesl oo
S SR R W R A T AT N R112#8 Tp 7

BRI A WA
FgEALAFR A N T AIEA 2 A H N
F o FEARR Bk AL Enp«;g;&g»:,;‘; 42 AAKRRH
ﬁ%WW$”%i,J@%i, W PR I AR A
FERAHE fiié\igﬁ:"f:/k ’ v‘,’:\’g';\,;*i];ﬁ ’ )@?’r’;é;



=,

|

X2 BP B R BRI ENLEIR 0 d B
FENE G REFEFRZFLIT0E ~ 5173~~~ ~ 5 1700%
F17 - F1T76MEL B2 F P2 o MERE 2 2 TAIEA R
#. P Stefano Paolo Bertamini»t & i 252 #Jg ¥ flii‘i’%éiﬂ'
B LEIE T AT Aﬁ HERED KL (FH

BT ) > BEFd &3 &0 i B57 o

A

R4 LEARLI R RAY R B AR
%’ﬁ'x R4 ATE S (TR 120,921 5 % {14 % ZH\,P

/,%r’* AP0l E B P EF % 3109550 | 4 2 R
PR ERBFHEHRE L ZFRAIRGF Y*Wé* 5
ATEMAT ERE o EAPEFI06E R T F ¥ 391295

FHEH - A BKA Z il (CARL2E47 Tp 7= )

ﬁﬁ%ﬁﬁﬁwfﬁﬁ(ﬁﬁpwiﬁ ) oA d A £

K RA S 2T ARSI L2 SR TS X

TRFNERALEEZASERLE R RO H B B THRL

5%%%~£¥3ﬂ~5¥3ﬁ~£i%§~£45 Fr112#87% 2

Biﬁ AR A AR R SR A, FRL SR i 1
4E&ﬁkﬂ’v¢FH2&8'hu%WA B K s 0 Mok

e B I E%§QP¢® iRtz B

@ﬁﬁq&,ﬁ&ﬁﬁwa, FERFLZe 332 hE2Z G

R EF24415 5138 ~ %478 HMEJ»‘LFLL’ ’foﬁ‘fﬁd&ﬁi 7

Foa LB AT LA IR TG 2 2 HEkE el

#%ﬁé’iﬁﬁﬁéiﬁﬁgﬁﬁgy%ﬂggau@ﬁ
FF o L BEP D 4ed 2RI~ K2 AT o

4 T

g~

%‘ﬁ»% B 5 wﬁ;%i&aj}i LR A A BILIR R PRI B MK
B FbRA S 23 A B HE s /67 EL0H
~om gL FAZ TN EFRARLEF R LT AT
AT E RS- B Bl A B4 B3 LK T
i;‘gg\k\ﬁ@z};{%i—?&—%w~£—¢gﬁ.‘~i¥i&x~i3&ﬁ§w5
T ERFT O THEP I RA Y o



R S CAELN:
(a2 %244 ?%z&d%ﬁ’ﬁlﬁﬁ&fw#ﬂé}iﬁqﬁi 1 & /&

FiFR o A p T AR SEI0E A YR 0 R0E % 2450F 2
PRy o BAERLIERNZ ATHAFEEATHE (FHFS
$25333F) > B P s EFe 113#50 200 0 ¥
Y/ B AR Lo M A Ao E'F,]*u A ANTE 2R A L B
FREL 2 AUBREEFESAS 0 M RE11I3E62 12P
FA2A AR (FHFEFI3T ) & A8 X JF 524508 97
“‘L",érTLREFFé“ v RS AP o
OahaiEmp2 s 247e R2Y FE® Fix 0 & %955
FAE T RA120,921~ 2 4 F ’FZZ'#\/F Fomigh2 LA
I‘:—oIOIﬁF;v BF 53109554 G &4 2 mEEP R
%ﬁ¢45 FrRFIRE o FRE LR ﬁﬂ%ﬁﬁﬁ%
FogAaPE106# R PR F 539295 7GR AR
KAZ Gl (112842 Tp 5= ) 35 A XHE > RE X
%ﬁi%#%%ﬁﬂJﬂE%Kﬁ;ﬁﬁﬁﬁTﬂﬁWZB%
AR A AR R AT A FAL IR W E
BBiE > £ ]12£80 TP pHEA 2 J%A’““:@?ﬂ; , E g
)E!%ifablﬁ‘\l‘fulOGﬁ)i?ﬁ—? 5391295 F G ~ YT
ShE o KX BRI F 2P ey - A HBKAE
IV EE ERE VLY E oAy L L A E
MFE%19221~1192131F ) » 5 4% 7 frE ¥ jcE 14
ST113ET? 8P S~ e r2 & £ i A PHIE A 3 Ml ?;&w&é

FA (e EwEd F3 11228720 A~ BBERT &
,) FETECL AR EE A '?ﬁ(%%i” %551
TH~181F ) "M apd 2 LR FHERL B IRS
ER o

%



a2 §@ﬁ’ﬁ%@ﬁ4iﬁp’#ﬁﬁﬁﬁ*ﬁé
E“-;ﬁ'%@.z’v’vigf%cfﬁﬁ’ Flam @ G R T FHELAA) A A
T2 FE RUGEIAAF F%'I\x (BB 21082 &
P FHR2M2HLAAT g SR) o X MR R o i
ARANZ T EREREGE P4 30 2 Z 047 0 PR
Bokord 2 HhE L o moR FlRrBE2 44 » B30 %
KB e fs 0 ATE TR PR Mg ﬁfqh# Mk B8
PAA S e o B MO IR ARG W o X MR 2
a4
?

S|

[

Yo o FAFFAE A R NE F 24455 % 198 R s 2
Yo FleeRarB B2 A A 0 B BT A2 O £
o e MR LAt L AR TR T R
H o ORREA D TR F 2445 % 197 (7 @ Fedl (B2
106 & & FF %16505 247 1 $BR) c AR 542
IR B PARE L ZT AR EIT T L2 BK
;oA oAE T ]12& 87 25/1*, S - A WA b A SRR
FALFRL IS FWLAEpPF > £0112#89 Tp 742
AR EE PHASAEEIRREAZAL L 2 T A
FrREGREGE S RIBERFERE I Z 5 BEIRAENE
~EF R AR ERERM T AR (FHF S 522
8% ) > g@ﬁa»'re;;:;‘l,'ggi&ﬁ‘; o X Ak 2 % ‘f’tﬁf; ha FPHBF
; CEN PR a2 12+
r & TP A ki ﬂ&ﬂﬁﬁﬂ §F 7 P
SHFERITE) 0 £ dx}‘m;’%B’%ﬁtdfﬁ'
STEP TR RBE S T A B L E 2 47
FEREEFERHRE B G

AR

j%g@ﬁ;’aﬁﬂéi?ﬁ*ﬁﬁﬁ



o~ SFEE R 0 R RAEF24AFEF LI RAE S B 5

ﬁﬁﬁﬁéﬂ“mwﬁﬁﬁwpﬁﬁﬁ‘#m%’?ﬁmﬁﬁﬁ
MR E L P EE S 0 T3 Mﬁt’*fi%wjf’%\ | 2K
X ‘,( N ;"_a.

FreA g e 55 ’1,1%43@3#0

T NAERHCFPR A GERIER T 22 REBR S
FEREREAAGEFIARE I3 E- R HP A
p oo

ANFEER P f B kY AEFEE FT8IE ~ R8hIEF I
Fx. O

3
JAEES20p P oo e AR D TR T A
- FEidw A b R 0 A
A ) o

6 ¢ 24 p

e 5 4

sh (
"611

WJ%E_’% K
E1520p PR HELS S
¢ v om

>
o
&

.\

B
iy

e
",'

e
i}

S

vl | A

I 233 O0%OOF000% 54 3 (Efl#H230)

2 4373 O0%O0&£00%ZEF+ (FEfI#F 23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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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28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振碩  


被      告  吳宗哲  
            吳黃素蘭
            吳芳諭  
            吳芳淑  
            吳雅雯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美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被繼承人吳江山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年8月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2年8月7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黃素蘭應將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年8月7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上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原法定代理人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代理權消滅，業經現法定代理人楊文鈞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營簡字卷第77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以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哲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而被繼承人吳江山（於民國112年4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本應由被告共同繼承，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詎被告吳宗哲恐因繼承系爭遺產後遭原告追索，竟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吳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雅雯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而被告吳宗哲當時並無其他財產足供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是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有害及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將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被告就系爭遺產為遺產分割協議及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時，實際上被告吳宗哲有分得其應繼分1/6即現金50萬元，而系爭遺產之所以登記在被告吳黃素蘭名下，是考量到被告吳黃素蘭死亡後，其遺產也是由其子女繼承，實際上系爭遺產是分給被告吳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雅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5條定有明文。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遺產登記查詢資料（營簡字卷第25至33頁），其上記載之列印時間均為113年5月20日，可認原告於斯時始知悉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則原告於113年6月12日提起本件訴訟（營簡字卷第13頁），尚未逾民法第245條所定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㈡查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尚積欠原告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以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哲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而被繼承人吳江山（於112年4月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嗣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系爭遺產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被繼承人吳江山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為證（營簡字卷第19至21、119至131頁），並有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113年7月8日函文檢附之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含土地登記申請書、112年8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等件）、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單在卷可參（營簡字卷第55至75、18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㈢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而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人於法定期間否認繼承對其發生效力之意思表示，即消滅繼承效力之單獨行為。而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係於繼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取得之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又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行使撤銷權（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被告吳宗哲之債權人，且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而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此對未分得任何遺產之被告吳宗哲而言，形式上應係無償行為，被告雖辯稱被告吳宗哲有取得現金50萬元等語，然被告無從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營簡字卷第228頁），其等所辯尚難遽信。又被告吳宗哲積欠原告上開債務，多年未清償，且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償行為之112年間，名下並無任何財產，業據原告提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營簡字卷第37頁），並有本院調取被告吳宗哲之財產所得明細資料附於限閱卷可稽，堪認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償行為時，並無足供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上開債務之財產，則被告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致被告吳宗哲之積極財產減少，使原告對被告吳宗哲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自屬有害及債權之行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附表：
		編號

		遺產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

		臺南市○○區○○段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28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振碩  



被      告  吳宗哲  

            吳黃素蘭

            吳芳諭  

            吳芳淑  

            吳雅雯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美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

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被繼承人吳江山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

    年8月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2年8月7

    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黃素蘭應將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年8月7日所為

    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

    上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

    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

    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5條第1項

    、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原法定代理人龐德明S

    tefano Paolo Bertamini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代理權消滅，業

    經現法定代理人楊文鈞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營簡字卷第77頁

    ），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

    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

    ，前經原告以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

    證明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

    哲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

    權憑證。而被繼承人吳江山（於民國112年4月7日死亡）遺

    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本應由被告共同繼

    承，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詎被告吳宗哲

    恐因繼承系爭遺產後遭原告追索，竟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吳

    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雅雯於112年8月2日

    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

    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而被告吳

    宗哲當時並無其他財產足供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是

    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有害及原告之債權，爰

    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

    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

    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將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被告就系爭遺產為遺產分割協議及辦理分割繼承

    登記時，實際上被告吳宗哲有分得其應繼分1/6即現金50萬

    元，而系爭遺產之所以登記在被告吳黃素蘭名下，是考量到

    被告吳黃素蘭死亡後，其遺產也是由其子女繼承，實際上系

    爭遺產是分給被告吳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

    雅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

    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5條定

    有明文。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遺產登記查詢資料（營簡字卷

    第25至33頁），其上記載之列印時間均為113年5月20日，可

    認原告於斯時始知悉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

    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則原告於113年6月12日

    提起本件訴訟（營簡字卷第13頁），尚未逾民法第245條所

    定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㈡查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

    尚積欠原告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以本

    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

    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哲無財產可供執

    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而被繼

    承人吳江山（於112年4月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吳

    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嗣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

    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

    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等事實，業據

    原告提出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

    紀錄表、系爭遺產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被繼承人吳

    江山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為證（營

    簡字卷第19至21、119至131頁），並有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

    所113年7月8日函文檢附之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相關

    資料（含土地登記申請書、112年8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等

    件）、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單在卷可參（營簡字卷第55至

    75、18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

    真實。

　㈢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

    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

    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

    此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

    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而是

    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上字第22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

    承人於法定期間否認繼承對其發生效力之意思表示，即消滅

    繼承效力之單獨行為。而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係於繼

    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取得之

    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又繼承權之

    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

    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

    ，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

    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行使撤銷權（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被告吳宗

    哲之債權人，且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而

    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

    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

    承登記，此對未分得任何遺產之被告吳宗哲而言，形式上應

    係無償行為，被告雖辯稱被告吳宗哲有取得現金50萬元等語

    ，然被告無從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營簡字卷第228頁）

    ，其等所辯尚難遽信。又被告吳宗哲積欠原告上開債務，多

    年未清償，且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償行為之112年間，名下

    並無任何財產，業據原告提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為證（營簡字卷第37頁），並有本院調取被告吳宗哲之財

    產所得明細資料附於限閱卷可稽，堪認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

    償行為時，並無足供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上開債務之財產，則

    被告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致被告吳宗哲之積極財產減少，

    使原告對被告吳宗哲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自屬有害及債權

    之行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

    ，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

    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

    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

    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

    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繼承

    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附表：

編號 遺產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 臺南市○○區○○段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28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振碩  


被      告  吳宗哲  
            吳黃素蘭
            吳芳諭  
            吳芳淑  
            吳雅雯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美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被繼承人吳江山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年8月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2年8月7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黃素蘭應將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年8月7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上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原法定代理人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代理權消滅，業經現法定代理人楊文鈞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營簡字卷第77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以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哲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而被繼承人吳江山（於民國112年4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本應由被告共同繼承，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詎被告吳宗哲恐因繼承系爭遺產後遭原告追索，竟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吳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雅雯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而被告吳宗哲當時並無其他財產足供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是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有害及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將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被告就系爭遺產為遺產分割協議及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時，實際上被告吳宗哲有分得其應繼分1/6即現金50萬元，而系爭遺產之所以登記在被告吳黃素蘭名下，是考量到被告吳黃素蘭死亡後，其遺產也是由其子女繼承，實際上系爭遺產是分給被告吳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雅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5條定有明文。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遺產登記查詢資料（營簡字卷第25至33頁），其上記載之列印時間均為113年5月20日，可認原告於斯時始知悉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則原告於113年6月12日提起本件訴訟（營簡字卷第13頁），尚未逾民法第245條所定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㈡查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尚積欠原告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以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哲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而被繼承人吳江山（於112年4月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嗣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系爭遺產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被繼承人吳江山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為證（營簡字卷第19至21、119至131頁），並有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113年7月8日函文檢附之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含土地登記申請書、112年8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等件）、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單在卷可參（營簡字卷第55至75、18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㈢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而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人於法定期間否認繼承對其發生效力之意思表示，即消滅繼承效力之單獨行為。而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係於繼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取得之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又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行使撤銷權（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被告吳宗哲之債權人，且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而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此對未分得任何遺產之被告吳宗哲而言，形式上應係無償行為，被告雖辯稱被告吳宗哲有取得現金50萬元等語，然被告無從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營簡字卷第228頁），其等所辯尚難遽信。又被告吳宗哲積欠原告上開債務，多年未清償，且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償行為之112年間，名下並無任何財產，業據原告提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營簡字卷第37頁），並有本院調取被告吳宗哲之財產所得明細資料附於限閱卷可稽，堪認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償行為時，並無足供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上開債務之財產，則被告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致被告吳宗哲之積極財產減少，使原告對被告吳宗哲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自屬有害及債權之行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附表：
		編號

		遺產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

		臺南市○○區○○段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營簡字第28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振碩  



被      告  吳宗哲  

            吳黃素蘭

            吳芳諭  

            吳芳淑  

            吳雅雯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美格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間就被繼承人吳江山所遺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年8月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民國112年8月7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二、被告吳黃素蘭應將如附表所示遺產於民國112年8月7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上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原法定代理人龐德明Stefano Paolo Bertamini於本件訴訟繫屬中代理權消滅，業經現法定代理人楊文鈞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營簡字卷第77頁），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以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哲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而被繼承人吳江山（於民國112年4月7日死亡）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本應由被告共同繼承，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詎被告吳宗哲恐因繼承系爭遺產後遭原告追索，竟與其他繼承人即被告吳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雅雯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而被告吳宗哲當時並無其他財產足供清償其積欠原告之上開債務，是被告就系爭遺產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有害及原告之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將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被告就系爭遺產為遺產分割協議及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時，實際上被告吳宗哲有分得其應繼分1/6即現金50萬元，而系爭遺產之所以登記在被告吳黃素蘭名下，是考量到被告吳黃素蘭死亡後，其遺產也是由其子女繼承，實際上系爭遺產是分給被告吳黃素蘭、吳芳諭、吳芳淑、吳美格、吳雅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244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5條定有明文。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遺產登記查詢資料（營簡字卷第25至33頁），其上記載之列印時間均為113年5月20日，可認原告於斯時始知悉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物權行為，則原告於113年6月12日提起本件訴訟（營簡字卷第13頁），尚未逾民法第245條所定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㈡查原告主張被告吳宗哲向原告申請信用貸款，未依約繳款，尚積欠原告120,921元及利息等債務未清償，前經原告以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95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聲請對被告吳宗哲強制執行，因被告吳宗哲無財產可供執行，經本院核發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而被繼承人吳江山（於112年4月7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嗣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06年度司執字第39129號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系爭遺產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被繼承人吳江山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為證（營簡字卷第19至21、119至131頁），並有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113年7月8日函文檢附之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相關資料（含土地登記申請書、112年8月2日遺產分割協議書等件）、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單在卷可參（營簡字卷第55至75、18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堪信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㈢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而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繼承權之拋棄，係指繼承人於法定期間否認繼承對其發生效力之意思表示，即消滅繼承效力之單獨行為。而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係於繼承開始後，未於法定期間拋棄繼承權，嗣就其已繼承取得之財產予以拋棄，與拋棄繼承權之性質迥然有別。又繼承權之拋棄，固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撤銷之。惟如拋棄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而將繼承所得財產之公同共有權，與他繼承人為不利於己之分割協議，倘因而害及債權者，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行使撤銷權（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為被告吳宗哲之債權人，且被告吳宗哲並未拋棄對吳江山之繼承權；而被告於112年8月2日就系爭遺產為分割協議，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吳黃素蘭1人單獨取得，並於112年8月7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此對未分得任何遺產之被告吳宗哲而言，形式上應係無償行為，被告雖辯稱被告吳宗哲有取得現金50萬元等語，然被告無從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營簡字卷第228頁），其等所辯尚難遽信。又被告吳宗哲積欠原告上開債務，多年未清償，且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償行為之112年間，名下並無任何財產，業據原告提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營簡字卷第37頁），並有本院調取被告吳宗哲之財產所得明細資料附於限閱卷可稽，堪認被告吳宗哲於上開無償行為時，並無足供清償其所積欠原告上開債務之財產，則被告所為上開無償行為，已致被告吳宗哲之積極財產減少，使原告對被告吳宗哲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自屬有害及債權之行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系爭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吳黃素蘭就該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附表：

編號 遺產 1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 臺南市○○區○○段00○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